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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整顿规范进出口环节

 

经营性服务和收费的通知

 

发改电[2014]198号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（局）、交通厅（局、委）、商务

厅（委、局）、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天津、上海特派办，各

直属海关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4]19

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，促进外贸稳定增长，决定集中开展整顿规范进

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专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工作范围和任务

　　整顿规范工作范围是，海关、出入境检验检疫、港口码头、口岸等部门单位，以及

相关经营企业、商（协）会等直接涉及进出口环节的经营性服务和收费。

　　整顿规范工作任务是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行为，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进

出口环节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，依法治理借行政权力垄断经营、强制服务、强行收费

行为；重点治理相关收费行为，将涉及收费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或强制性服务项目公

开，并引入竞争机制，通过市场调节价格；规范收费定价管理，对确需实行政府定价、

政府指导价的相关服务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管理，严格核定服务成本，制定服务价格；落

实国家已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；建立健全进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、定期监

测分析和收费政策第三方评估等制度，推进收费管理透明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。

　　二、重点工作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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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次整顿规范工作要在全方位推进的同时，切实加大重点领域工作力度，着力做好

以下三个环节工作。

　　（一）港口码头服务。港口、码头经营企业向外贸船舶、货物、运输车辆提供的经

营性服务及收费，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有关港口收费的规定，严禁违反

国家规定标准和计费办法收费，严禁强制服务、强行收费，严禁违规增设项目收费。

　　（二）口岸检验和查验。对进出口货物口岸检验和查验，包括检疫处理以及在检验

查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过磅、吊机、开箱、掏箱、仓储等经营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清理，

凡与行政执法或管理相关的服务收费项目，财政已提供资金保障的，应立即取消；暂时

不能保障的,要随着财政资金的到位逐步取消。对暂时不能取消收费的服务项目，收费标

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从严核定。

　　（三）进出口管理平台服务。全面梳理各类进出口管理平台相关服务和收费，凡属

政府应提供的一般公共服务，应通过同级财政预算安排相关平台服务经费，一律不得通

过有关信息技术公司等市场经营主体向企业收费。政府职责以外由市场经营主体提供的

服务，要坚持自愿原则，不得借行政权力强制服务并收费。

　　三、主要工作和进度要求
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、商务、海关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（以下简称有关行

业主管部门）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对本系统各业务单位涉及进出口环节的经营性服务和

收费情况进行自查自纠，将服务种类、收费项目、标准、范围、依据、落实国家政策等

情况形成整顿专报材料，填写《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》和《进出口环节

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。专报材料和登记表请于2014年8月底前按系统上报

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汇总，同时抄送本地区发展改革委（物价局）、财政厅

（局）。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将汇总后的情况于9月底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

部。
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、财政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加强对本地区整顿规范

工作的协调指导,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三个阶段做好各项工作：第一阶段（8月底

前），选择本地区1-2个典型口岸，对企业反映突出的不合理经营性服务和收费问题进行

深入调研评估，对本地区整顿规范工作进行部署安排，明确工作任务、重点、措施和要

求。第二阶段（9月底前），对本地区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及收费行为集中进行整顿规

范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依法查处。第三阶段（10月底前），形成本地区整顿

规范总结材料，包括本地区整顿规范发现的问题及2-3个典型案例、采取的措施、工作成



效（取消、合并项目及减负金额等）、相关政策建议等，连同填写的《进出口环节经营

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》和《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》，一并报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。

　　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、财政部门要在整顿规范基

础上，建立进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制度，将目录清单分部门、分地区通过政府网站和

公共媒体对外发布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；建立稳定监测渠道和定期监测分析制度，及时

分析相关收费总量、结构变化，为政府和行业科学决策提供服务；推动建立和实施收费

政策第三方评估制度，并根据评估情况，适时调整收费政策，提高收费政策的有效性、

针对性。

　　四、工作组织领导

　　（一）本次整顿规范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交通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

署、质检总局共同组织部署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负责工作统筹的协调，对有关行

业主管部门自查自纠工作和各地整顿规范工作进行抽查、审核和督导。国务院有关行业

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内经营性服务项目和收费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指导做好本系统整顿规

范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、财政部门牵头会同省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整顿规范工作。国务院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各地区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并

将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（厅局级）和联络员名单，于7月30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价格

司）、财政部（综合司）。

　　（二）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加强协作沟通，确保整顿规范工作顺利

进行，取得实效。各地在审核中，遇到政策界定方面的问题，要及时与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进行沟通。

　　（三）各部门、各地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，重点宣传减轻进出

口企业负担对于促进外贸发展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，统一各方面思想认识，为整

顿规范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要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，对整顿规范工作中发现的严重

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。

　　联系人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　吴晓宁　68501095

　　　　　　财政部　　　　　魏　岩　68551420

 

　　附件：1、（表一）____系统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

　　　　　　 （表二）____系统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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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2、（表一）____省（区、市）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及收费登记表

　　　　　　 （表二）____省（区、市）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登记表

 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　　政　　部

交 通 运 输 部

商　　务　　部

海　关　总　署

质　检　总　局

2014年7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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